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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编号：CF[2019]061201 号

项目名称：汕头市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项目招标代理服务



甲 方：汕头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管理中心

电 话：0754-88810444

传 真：0754-88810444

地 址：汕头市龙湖区泰山路 9 号 12 楼

乙 方：汕头市成发咨询有限公司

电 话：0754-88462169

传 真：0754-88462169

地 址：汕头市龙湖区丰泽庄西区 7幢 1301 号房

项目名称：汕头市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项目招标代理服务

根据原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印发的《转发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

机动车遥感监测平台建设和联网工作的通知》（粤环办函〔2017〕268 号）、

《广东省打赢蓝天保卫战 2018 年工作方案》（粤环〔2018〕23 号）、《关

于印发<汕头市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汕市环〔2019〕

37 号）有关要求和汕头市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项目招标代理服务项目甲乙双

方协商结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办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合同法》的规定，经双方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一致同

意签订本合同如下。

一、合同金额

合同金额暂定为（大写）：陆万壹仟贰佰贰拾伍元零陆分 （￥61225.06

元）人民币，最终以中标价为基数参照国家计委下发的计价格〔2002〕1980



号文及发改办价格[2003]857 号文有关规定计算。

注：合同金额以政府采购计划备案金额 16096680.19 元为基数参照国家

计委下发的计价格〔2002〕1980 号文及发改办价格[2003]857 号文有关规定

计算。

二、服务范围

（一）甲方聘请乙方提供以下服务：

本合同项目下的服务指：乙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广

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办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

投标管理办法》的规定，完成汕头市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项目招标代理服务

工作。

（二）项目进度安排：

乙方应按照国家和地方标准，在 2019 年 7 月底前完成汕头市机动车遥

感监测系统项目招标代理服务工作。

三、甲方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应当指派相关人员配合乙方进行所需资料的收集和联络工作；

2)保证全面真实地向乙方提供委托事项的有关情况和材料；

（二）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根据甲方提供的资料，完成汕头市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项目招标代理

服务工作；

2)对办理甲方事项和甲方提供的材料负有保密责任。未经甲方许可，乙

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甲方的保密信息。



四、服务期间（项目完成期限）

委托服务期限：自 2019 年 6 月 12 日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止。

五、 付款方式

（一）服务费总额暂定为：人民币 61225.06 元（大写陆万壹仟贰佰贰

拾伍元零陆分） 。（最终以中标价为基数参照国家相关规定计算）

（二）服务费由中标单位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前一次性支付乙方，乙方应

自行与中标单位衔接支付事宜，甲方不承担本合同项下的任何费用。

六、保密

双方同意，该项目相关资料均为双方有价值的商业秘密。乙方必须为这

些商业秘密承担保密责任，不向任何人泄漏这些秘密，也不为本协议规定以

外的目的而使用这些秘密。直到双方协议解除乙方保密义务或该秘密在本行

业中成为公知性信息为止。

七、违约责任与赔偿损失

（一）乙方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相关文件或本合同规定且拒不修改的，甲

方有权拒收服务，并且乙方须向甲方支付本合同总价 5%的违约金。

（二） 因乙方原因未能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内提供服务，从逾期之日

起每日按本合同总价 3‰的数额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半个月以上的，甲

方有权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甲方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

（三）其它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处理。

八、争端的解决

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如双方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按

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九、不可抗力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在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

1日内向对方通报，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在取得有关机构的不可

抗力证明或双方谅解确认后，允许延期履行或修订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

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十、税费

在中国境内、外发生的与本合同执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十一、其它

（一） 本合同所有附件均为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二） 本合同在执行的过程中，所有经双方签署确认的文件即成为本

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三） 如乙方地址、电话、传真号码有变更，应在变更当日内书面通

知对方，否则，应承担相应责任。

（四） 除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外，乙方不得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

合同项下的义务。

十二、合同生效

（一）本合同在甲乙双方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 代表：

签定日期： 年 月 日 签定日期： 年 月 日


